
附件 3：
2025年风电混塔行业工厂能力评价申报表

申报时间：2025年  月  日
	企业名称
（盖公章）
	

	注册地址及邮编
	

	会员证书编号
	
	企业性质
	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电话
	

	
	
	联系人邮箱
	

	企业简介：
（另附材料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）

	企业经营情况介绍：
（产值、营业额、纳税情况、“信用中国”查询情况、承诺申明，所有资料盖公司公章）

	业绩证明材料、直接销售合同：
（包含过去3年内完成的混塔项目详细列表，包括项目名称、规模、完成时间等信息；需提交与混塔直接销售相关的合同文本及设计图纸，这些合同和图纸应明确显示申报单位作为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，以及签订和完成日期等相关信息，可隐去敏感内容。）

	推荐单位意见：（现场评审时，需推荐单位派同事陪同评审）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时间：


备注：申请表需加盖企业公章和推荐单位公章，申请单位发送邮件至CCPA风电混塔分会邮箱：wptb@ccpa.com.cn，提交扫描件。

承 诺 申 明 
我单位所提交的信息，均真实、完整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接受CCPA风电混塔分会现场调研。
所提供的信息可供CCPA风电混塔分会使用。
公章：
年   月   日

